1.参加者声明及保证
    本人现组队参加「启智毅行者2009」，谨此声明并作出保证：

    本人倘于参加「启智毅行者2009」期间或其后，或者在练习期间，或者在往返途中，或者在其他场合，因意外或不幸事故，或者在由此活动引起或与此活动相关的情况下死亡、受伤、财物损毁、遗失，或遭受任何其他经济损失或任何随之发生的损失，本人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。此活动的主办机构、赞助机构或任何对此活动提供医疗、膳食、物流、资讯科技或其他支援或服务的机构或人士（或任何上述机构 / 人士的董事、雇员、代理人或承办商，或任何与上述机构 / 人士有关联的人士），毋须就此作出任何赔偿或负上任何法律责任。倘若本人在活动期间发生事故，因而导致此活动的主办机构支付额外费用，本人愿意向此活动的主办机构作出赔偿。

2.筹款保证
    本人谨此声明并作出保证：

  （甲）「启智毅行者」是一项筹款活动，每支参加队伍（包括已确认参加资格、却在没有事先以书面通知大会的情况下未有出发知队伍），须为启智至少筹款人民币200元（倘本人所属的队伍为特定筹款额队伍，则须至少筹款人民币500元）。本人（以本人及队友名义）同意及确认为启智筹集知捐款，必须达到启智所要求知最低限额。

   （乙）本人与队友透过参与「启智毅行者2009」而直接或间接筹得的捐款，将悉数捐予启智。本人绝不会将有关款项捐予其他机构。

   （丙）如本人所属的队伍筹款未达最低限额，大会有权不接受本人及/或本人的任何队友参加日后知「启智毅行者」活动。

3.授权使用影音制品
    本人谨此声明并同意：

    本人知悉启智可以在有关「启智毅行者」的任何宣传物品中（包括但不限于启智知任何网站），或就启智知任何推广或筹款活动，使用对于本人、本人知队友或支援队员参与「启智毅行者2009」及其相关活动期间的影象及 / 或声音进行摄影、摄录或录音所得的任何照片、影片、录影带、录音带或其他影音制品，而事先毋须咨询任何人或取得任何人批淮，亦毋须就此向任何人支付任何款项。

4.参加者个人资料
    本人同意淮许启智收集、储存及使用本人为启智毅行者2009的目的或在与其相关的情况下（包括但不限于「启智毅行者2009」的组织、推广及宣传）于一份或多份的表格（包括电子形式）上提供知个人资料（定义见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），而该等收集、储存及使用在所有情况下均属合法。本人并且同意启智可以为「启智毅行者2009」的目的或在与其相关的情况下传递本人的个人资料予其代理人、继承人、支持机构及其他相关方。
